
□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张释文 沈澄

近日， 在直播间卖得火热的网红产品“天萁西梅

汁” 被曝存在问题， 而根据报道， 包括东方甄选、 疯

狂小杨哥、 多余、 毛毛姐、 高途佳品、 贾乃亮等众多

头部带货达人都曾给涉事商品带过货。

由于食品与健康直接相关， 公众往往格外关注，

因此对于食品类的直播带货等新型广告行为， 必须留

意并排除其中的违法风险。

虚假广告

在食品行业， 常见的虚假广告

情形是宣传商品与成分不符。

除此之外， 宣传商品的功能、

价格、 销售状况， 以及服务的内

容、 提供者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

也较为常见。

根据《广告法》 第二十八条第

二款第（二） 项， 广告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为虚假广告： “……

（二） 商品的性能、 功能、 产地、

用途、 质量、 规格、 成分、 价格、

生产者、 有效期限、 销售状况、 曾

获荣誉等信息， 或者服务的内容、

提供者、 形式、 质量、 价格、 销售

状况、 曾获荣誉等信息， 以及与商

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

际情况不符， 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

影响的。”

比如， 食品企业在包装或者广

告中宣传巧克力、 糖果等预包装食

品“低脂不胖” 时， 就必须要有合

理依据， 否则可能被认定为虚假宣

传。

2021 年，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

监管局接到举报， 称一商家在其淘

宝网店页面广告中宣称该巧克力是

“低脂黑巧克力， 好吃不胖”， 但消

费者食用后怀疑其并非低脂食品。

执法人员调查后发现， 这款巧

克力的营养成分表标示： “脂肪含

量 39.3g/100g”， 而根据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 “低脂肪” 要求脂肪含量≤

3g/100g （固 体 ） 或≤1.5g/100ml

（液体）。

因此， 该巧克力不满足低脂肪

要求。 因广告宣传的成分与实际情

况不符而构成虚假广告的违法行

为，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做出了

处理， 商家也及时修改了相关广告

页面。

再比如， 在宣传“月销量上万

件的某某点心” 时， 如果实际未达

到该销量， 也会因商品的销售状况

与实际情况不符而构成虚假广告。

电商销售中常见的网络刷单行

为就可以认定为销售状况与实际情

况不符的情形， 进而存在虚假广告

的法律风险。

2023 年以来， 本市的市场监

管机关公布了多批虚假违法广告典

型案例， 长三角地区各市场监管部

门也牢牢把握广告工作导向， 开展

打击“神医神药” 虚假违法广告等

整治行动。 因此， 广告主、 广告经

营者、 广告发布者都须留意广告市

场突出合规问题。

代言人违反规定

《广告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明确规定： 不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

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根据上述规定， 相关法律明确

禁止商家在广告或者直播品牌活动

中使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姓

名和形象， 为产品进行代言， 否则

就构成违法。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

的 2018 年典型虚假违法互联网广

告案件中， 当事人为对其经销的

A2 奶粉进行宣传推广， 邀请某艺

人参与其品牌网络直播活动， 并使

用某艺人及其子的形象进行广告宣

传。

后当事人通过官方网站、 微信

公众号、 官方微博等自媒体使用该

艺人及其子的姓名和形象为其产品

进行代言， 而其子在当事人组织活

动及广告发布时， 实际年龄未满十

周岁。

最终， 上海市工商局检查总队

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责令其停

止发布违法广告， 并处罚款 10 万

元。

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根据《广告法》 第九条， 广告

不得有下列情形： “……（七） 妨

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

风尚。”

如果食品广告罔视社会公德，

无视消费者感情进行宣传也构成违

法广告， 且《广告法》 就该行为对

广告主的处罚额度为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 可见其性质严重

性， 商家在宣传时对宣传用语应予

以格外关注。

卢先生的妻子陈某网购了四盒

“自嗨锅蒜香花蛤粉”， 与女儿、 母

亲三人一起食用三盒后， 都出现了

呕吐、 发烧、 腹泻等症状。 其中，

陈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件发生后， 司法鉴定中心和公

安局作出的鉴定书均称， 不排除因食

用“自嗨锅蒜香花蛤粉” 导致急性中

毒死亡的可能。

协商无果后， 卢先生向商家提出

赔偿死者和伤者各类损失 176 余万

元。

此后， 自嗨锅品牌官方网店被曝

出上线“176 万致富款花蛤粉” 宣传

图， 并在相关广告页面内提及之前

“女子疑似吃自热火锅后去世” 相关

报道图片。

事件被媒体报道后， 自嗨锅官方

微博发布致歉声明称： “176 万宣传

图” 事件系公司旗下一家直营店运营

人员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行为， 公司对

此深表歉意， 目前涉事人员已被辞

退。

鉴于当事人发布的上述广告严重

伤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感情， 违背公序

良俗，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并被大量

媒体广泛报道，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决定对当事人从重处罚， 处以罚款

80 万元。

含有淫秽等不良信息

根据《广告法》 第九条， 广告不

得有下列情形： “……（八） 含有淫

秽、 色情、 赌博、 迷信、 恐怖、 暴力

的内容。” 此类行为亦将被认定为违

规， 对此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均需要严格遵守该项规定。

此前， 曾有多个知名品牌因为在

食品广告中使用低俗、 淫秽色情的营

销文案或者血腥、 暴力、 恐怖的画面

而受到处罚。

比如， 绝味鸭脖在“双 11” 的

促销海报因画面和文案低俗不堪且充

斥性暗示意味， 被指公然开黄腔， 同

时涉嫌侮辱和消费女性， 遭到众多网

友的猛烈批判。 最终， 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针对长沙绝味食品不雅广告

作出处罚决定书， 绝味鸭脖被罚款

60 万元。

再比如， 某知名啤酒品牌曾经发

布一则宣传信息， 信息中含有一段视

频， 视频内容中含有血腥、 暴力、 恐

怖成分， 同时视频还在微博上进行了

发布。

由于发布的广告中含有淫秽、 色

情、 赌博、 迷信、 恐怖、 暴力内容，

该啤酒公司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罚款

60 万元。

违反保健食品特殊规定

对于食品中的一个特殊类别———

保健食品， 目前来看已经具有明确的

法律定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

品》 （GB16740—2014） 2.1 中， 对

保健食品作出了明确的定义： 声称并

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

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药

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 （征

求意见稿）》 第七条， 保健食品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产品名称、 保健食品标

志、 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 并显著

标明“保健食品不是药物， 不能代替

药物治疗疾病”。

保健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广告不

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也不得借助宣

传某些成分的作用明示或者暗示其具

有保健功能。

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2023 民

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 行动典型案

例 （第八批） 中， 当事人通过互联网

发布“女星们的保养秘诀在这里” 广

告， 广告内容中所涉及的相关产品均

属于保健食品， 却声称有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 宣传远超产品保健功能效

果， 混淆了药品与保健食品的功能。

由于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

法》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

定，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

当事人作出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

罚。

总之， 在进行食品行业的合规审

查过程中， 要将广告项目作为重点审

查对象。 而对于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

布者来说， 更要有合规和风险意识，

降低法律风险， 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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